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大學部『專題研究』實施細則 

110.06.10  109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9.04  102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5.14  98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1.08  98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7.24  96學年度第 1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2.07  95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2.10  93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課程執行於大三下學期及大四上學期，兩學期各 1 學分，共 2

學分。 

二、大學部三年級（含）以上同學欲修習「專題研究」者，皆須指導

老師簽名同意，並依指導老師依實驗需求進行分組（每組以 1~8

人為限，可跨班），並繳回分組名單。分為「專題製作」或「校

內外實習」兩種方式進行。校內外實習由本系指定教師統籌辦

理機構認定、成績評定等相關事宜。 

三、每位學生在指導老師指定之題目與指導之下，進行實驗、研究，

依據實驗研究結果完成報告。 

四、本課程之最終成果需完成文件製作，且待審查老師評認核可之後， 

依規定形式提交檔案於系所保存。 

五、修習本課程之學生畢業前，需舉辦一次專研成果展，訂名為【生

科展】。校外實習學生畢業規定適用於「銘傳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實習實施細則」。 

六、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報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銘傳生物科技學系大學部『專題研究』課程執行要點 

109.2.25 108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9.4 102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2.10 93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銘傳大學生物科技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本系學生自三年級下

學期起，修習『專題研究』課程（以下稱本課程），選定本系老

師一位為指導老師。 

二、修習本課程者需填寫『銘傳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專題研究申請表』

並經老師簽名同意及系主任簽名後始可生效，欲退選本課程者需

填寫『銘傳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專題研究退選申請表』並經老師簽

名同意及系主任簽名後始可生效。 

三、為有效調配教學資源，擬收學生人數，依需求進行分組。 

四、本系專題研究學期成績，請指導老師於學期成績登錄期限前填妥

成績表擲回承辦人員處，由承辦人員統一將成績送至課務組存

查。 

五、本課程是否舉辦成果發表，由指導本課程之老師共同討論決定

之，發表之形式、時間、地點亦由指導老師商議後實施。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大學部專題研究成績考核規則 

 108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 大三下學期成績： 

  學生須於期末前提出研究之方向與目標，由指導教師給予建議及評分。 

期中成績(佔 20%)與期末成績(佔 80%) 

  專研題目經初審後，若需更改，必須將新題目與執行方案送交指導老師

認可，迨其同意之後始能生效。 

  若不及格，應予下一學期重修。 

2. 大四上學期成績： 

  須於規定日期前提出實驗成果報告，以書面審查及口頭報告於成果展提

出，由全系指導教師擔任審查委員給予建議及評分。此評分佔學生成績

的 30%，列為平時成績。期中成績 20%與期末成績 50%評分，由指導老師

依據學生學習態度、參與實驗操作、對實驗內容的理解來給分。期中成

績(佔 20%)、平時成績(佔 30%)與期末成績(佔 50%) 

  每年於成果展中，以書面審查和海報展示或口頭報告，由全系指導教師

擔任審查委員給予評分，依成果展的表現，挑選最優的三組學生，給予

獎勵。 

3 其他 

  不及格同學，則予次學期重修，並應按規定修滿專研的學分及提出審查

的資料及成果報告，始能完成專題研究。 

4. 大四上學期口試施行細則 

第十三週舉行口試 

 分試場與教師分組，同時舉行口試，學生報告時間 5-10分鐘，含委員發問

時間。 

 評分根據: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學士論文口試評量表 (附錄一) 

 

第十七週繳交學士論文完稿至系辦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學士論文口試評量表 

題目/學號/姓

名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優 可 需改進 
分  數 

100         80            60           40 

主動學習態度

（20％） 

能主動蒐集資料

及自我學習。 

被動蒐集資料，但

能認真學習。 

被動蒐集資料，需

要鞭策學習。 
 

問題思考分析

（20％） 

能獨立思考分析

並提出解決問題

構想。 

須經由不斷提示

始能思考分析問

題，並提出解決問

題構想。 

雖 經 由 不 斷 提

示，但仍難理解實

驗問題，也無法提

出解決問題構想。 

 

實驗操作能力

（20％） 

熟悉實驗原理及

操作，瞭解實驗結

果。 

知道實驗原理及

操作，但不完全瞭

解實驗結果。 

不熟悉實驗原理

及操作，也無法說

明實驗結果。 

 

分工整合能立

（20％） 

能整合說明實驗

結果及實驗工作

的設計分配。 

能整合說明實驗

結果，但未能適切

回答實驗工作的

設計分配。 

不知如何整合說

明實驗結果，也無

法正確回答實驗

工作的設計分配。 

 

溝通說明能立

（20％） 

瞭解提問，並能正

確或適切回答大

部份問題。 

瞭解提問，但未能

適切回答大部分

提問。 

不瞭解提問，也無

法正確回答問題。 
 

評語： 總分：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專題研究學期成績審查評量表 

題目/學號/姓名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優 可 需改進 
分  數 

100           80             60             40 

C3.理解實驗原

理與操作規範，

以及分析與解釋

數據的能力。

(G2) 20% 

能獨立思考分析

並提出解決問題

構想。 

能瞭解問題，並

可試著提出解決

問題構想。 

難 理 解 實 驗 問

題，也無法提出

解決問題構想。 

 

C4.熟練基本實

驗技術操作的能

力。(G2) 20% 

能獨立執行實驗

操作及使用儀器

以完成實驗。 

須在監督下，始

能正確執行實驗

操作。 

雖經適當指導，

仍無意願學習及

正確進行實驗操

作。 

 

C5.訓練主動學

習的能力，培養

良好的學習態

度，能獨立思考

和解決問題。

(G3) 15% 

能適切安排實驗

工作，並對自己

負責實驗有責任

感。 

不善於安排實驗

工作，但對自己

負責實驗有責任

感。 

不善於安排實驗

工作，對自己負

責實驗也沒有責

任感。 

 

C6.培育國際

觀，創造新事

物，並有道德倫

理觀念。(G3) 

15% 

能關心吸收國際

新知，學習創新

並思考判斷道德

倫理觀念。 

尚能關心國際新

知，學習創新並

願意了解道德倫

理觀念。 

不 關 心 國 際 新

知，創新或道德

倫理觀念。 

 

C7.訓練整合分

工的領導能力。

(G4)15% 

能夠合理分工,並

明定權責,以發揮

效率 

尚能合理分工的

執行專題研究 

無法合理分工的

執行專題研究 
 



 

C8.培養合群和

良好溝通的能

力。(G4) 15% 

樂 於 與 他 人 討

論、合作或提供

協助。 

樂 於 與 他 人 討

論，但不善於與

他人合作或提供

協助。 

不願或不知如何

與他人討論，也

不善於與他人合

作或提供協助。 

 

評語： 總分： 


